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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筆者經文化部推薦及我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協助，於 103 年底申請歐盟

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所辦 2015 國家專家專業訓練（National Experts 

in Professional Training）計畫，後通過遴選，取得於同年 3 月 16 日至 6 月 15 日

赴其下教育暨文化總署（DG Education & Culture）受訓的機會，期間內主要訓練

內容為協助「創意歐洲」（Creative Europe Programme）計畫之執行，負責工作為

「創意歐洲」子計畫「合作計畫」（Cooperation Programme）2015 年度續獲補助

案件的資料分析及建檔。 

筆者尚支援處理教育暨文化總署的常務總署長（Director-General），以及政務

首長「教育、文化、青年與公民權執委」（Commissioner for Education, Culture, Youth 

and Citizenship）所交辦的幕僚作業，如擬覆成員國人民來函、歐洲議會來詢事項，

及準備訪團背景資料。 

另於筆者受訓期間，因適逢文化部駐法國臺灣文化中心於比利時辦理「臺灣

電影全景暨侯孝賢回顧影展」，以及補助新銳舞蹈暨編舞家蘇文琪參演比利時布

魯賽爾藝術節，為第一手瞭解文化部海外活動推展情形，筆者皆出席活動，分別

觀察海外據點業務成果及瞭解海外觀眾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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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背景與目的背景與目的背景與目的背景與目的 

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下稱歐盟執委會）是歐盟架構下

的行政機構，與主責決策的歐洲峰會（European Council，由成員國元首或政府

首長組成）、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由成員國各部會首長

組成），以及代表成員國民意監督的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並立運作。

此外，歐盟執委會獨立於各成員國國家政府之外，依照歐洲峰會、歐洲理事會

的決策及歐洲議會的決議研擬、執行歐盟政策，因此自行具備經由專業考試徵

才而構成的事務官系統。 

此次筆者參與的「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National Experts in Professional 

Training）即為歐盟執委會的見習生訓練計畫之一，在2008年之前名為「歐盟結

構訓練計畫」（European Commission Structural Traineeship），與「藍皮書見習

生計畫」（Blue Book Traineeship Scheme）、非典型／無支薪見習生（Atypical 

/Un-paid Trainees）及「公務人員伊拉斯莫斯計畫」（Erasmus for Officials）等管

道並行，為該機關龐大的行政體系招募見習人力，藉此一則系統性地讓各國學

子及公務人員認識機構內的運作、業務，使其成為替歐盟進行形象行銷的種子

或儲備人力；一則為不斷增生的行政工作適時挹注極為節省成本的支援人力。 

「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NEPT）每年在3月、10月的月初、月中各分

兩梯次辦理，每梯次為期三個月或五個月，旨在調任歐盟成員國、候選成員國、

歐洲自由貿易區（EFTA）及政府間國際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的公職人員（含中央、地方層級）赴歐盟執委會下轄總署見習與其主責業務相

關的政策執行，我國雖非屬上列對象，但經由我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經濟

組依「臺歐盟雙邊經貿諮商」的會談機制積極爭取，我國以第三國的身份，自

95年起已選送20餘名中央機關公務人員參訓，參訓期依協議為三個月。 

我國截至103年之前，因派員參訓原屬雙邊經貿諮商架構下的協議，故皆由

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衛生福利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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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的人員參訓。104年起，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為擴大我中央

機關與執委會的業務交流層面，首度開放至各部會調查派員申請的意願，因此

與筆者同期獲選的其他兩名人員，各屬於首度派員參訓的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國

家發展委員會。 

依歐盟執委會的NEPT人力管理通則，經該管道招募的各國公職人員在參訓

期間內除出差行程旅費，均由派員的政府機關支薪，出缺勤及休假規定比照執

委會正式人員辦理；所負責的業務則交由各總署的訓練顧問（training advisor）

經瞭解參訓者原業務後予以分配，並需密切輔導；參訓結束後，訓練顧問及參

訓者需分別繳交評估及心得報告，兩者內容無重大歧異後，執委會的人力暨安

全總署將核發結訓證明。另值得一提的是，近來歐洲因恐怖活動較為頻繁，人

力暨安全總署均特別派員向各參訓者宣導不得於公開場合談論、散佈獲分發總

署內部資料的規定；內部資料除了公務文件外，甚至也包含辦公室陳設及識別

證設計，參訓者在宣導結束後，需簽署一紙同意遵守相關規定的聲明。 

最重要的，就規劃並辦理NEPT的目的，執委會特別於實施要點專章說明以

下內容： 

一、 提供參訓者益處： 

(一) 建立參訓者有關執委會工作方法及政策的經驗； 

(二) 促使參訓者累積對執委會日常運作的瞭解、提供其於多元文

化、多語環境下的工作機會； 

(三) 鼓勵參訓者運用其既有專業知識至執委會的業務運作中。 

二、 提供執委會益處： 

(一) 自參訓者的投入攫取可豐富執委會日常運作的新視角及相關專

業知識； 

(二) 廣泛與參訓者因經驗交流而建立互動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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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對訓練計畫的背景及目的的瞭解，筆者於參訓的三個月期間，雖

未及完整認識獲分發總署的全貌，但仍順利累積了對於歐盟執委會主政文化事

務的組織架構、工作文化、核心業務及政策方針等等的寶貴觀察；同時也藉由

與其他正式人員在平日共事的人際互動，開拓了未來業務聯繫、經驗交流，將

相當便捷、直接且高度互信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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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受訓情形及成果受訓情形及成果受訓情形及成果受訓情形及成果 

一一一一、、、、    訓練部門簡介訓練部門簡介訓練部門簡介訓練部門簡介 

依 NEPT 申請程序，需在表件註明三個志願總署及選擇原因。筆者考量到

現職於文化部文化交流司的業務內容、過去的學業背景與興趣，於是自全數 33

個總署中，依序選擇了「教育暨文化總署」（DG Education & Culture）、「政策傳

播總署」（DG Communication）做為前二志願，第三志願則選擇獨立於總署架構

外、專責處理歐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對外行動服務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稍後，在獲悉得以參訓的通知中，筆者也一併被告知獲分發的總署及訓練

顧問分別是第一志願的「教育暨文化總署」以及訓練單位 D 司第二處的副處長

Alessandro Senesi。教育暨文化總署主責歐盟的教育、文化、青年、語言及運動

政策，透過各式各樣相關的計畫及專案，其中以鼓勵成員國文化產業兼容發展

的「創意歐洲」、輔導青年跨國學習交流的「伊拉斯莫斯」計畫最為核心（摘錄

自教育暨文化總署官網）。 

「教育暨文化總署」行政組織龐大，最高階主管由執委會主席所派任的政

務首長「教育、文化、青年暨公民權」執行委員（Commissioner for Education, 

Culture, Youth & Citizenship）以及執委會行政體系常務首長「總署長」（Director）

共同領導，但兩者間仍以政務首長的意志為優先，常務首長則負責推動相應的

實際政策。兩位首長以下的總署人力以逾 500 人的規模設置了五個業務司，採

英文字母 A、B、C、D、R命名，分別掌管教育現代化（佔兩個業務司）、青年

暨運動、文化暨文創、資源暨規劃等業務；並另外配置搭配專責處理執行類業

務的「教育、視聽暨文化執行經辦處」（Education, Audiovisual & Cultural Executive 

Agency）。 

五個業務司之下，各司設有三至四個不等的處室，各有專案或計畫的規劃

及推動職責。筆者因在選擇至總署受訓的理由中，說明希望能瞭解歐盟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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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發展具歐洲整體形象的文化品牌，又得以讓其間各色文化的多樣性並

存，於是獲分發到主責文化及文創事務的 D 司受訓，訓練單位為推動「創意歐

洲」藝文發展類計畫的第二處。不含見習生及臨時僱員人力，全處現編置有 14

名正式人員，依職位類別分為處長、副處長、專案經理、政策專員、資深研究

員、政策助理、行政助理及秘書等。 

D 司第二處因負責推動「創意歐洲」藝文發展類計畫，全處的業務便完整

涵蓋該類計畫的業務項目，共計有四個子計畫—跨國合作型計畫（cooperation 

project）、專業網絡計畫（European networks）、新秀推介平台計畫（European 

platforms）及文學翻譯出版計畫（literary translation projects）；四個歐盟文化獎

項—歐盟文化遺產獎（EU Prize for Cultural Heritage）、歐盟當代建築獎（EU Prize 

for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歐盟文學獎（EU Prize for Literature）及歐洲跨

國界音樂獎（European Border Breakers Awards）；兩項歐洲文化推廣專案—歐洲

遺產標章（European Heritage Label）及歐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s of 

Culture），其下將有較為詳盡的說明。 

二二二二、、、、    受受受受訓訓訓訓業務說明業務說明業務說明業務說明 

(一) 「創意歐洲」計畫簡介（摘錄自「創意歐洲」實施要點） 

「創意歐洲」計畫在 2013 年底獲歐洲議會高票通過及同意執委會

推動，是一項橫跨 2014 年至 2020 年共七個年度的文化預算，預算規模

為 14 億 6 仟歐元，用以補助、投資歐洲藝文及影視產業（涉及表演藝

術、視覺藝術、出版、影視音、跨界藝術、文化遺產及電競產業）的全

方位發展；預算中的 31%用於藝文發展類計畫、56%用於媒體發展類計

畫、13%用於跨領域發展類計畫。 

這項計畫承襲自執委會 2007 年至 2014 年的「文化計畫」及「媒體

計畫」，期望藉修正過的計畫方向、預算規模及分配比例，持續協助歐

洲的藝文及視聽產業以強化自身競爭力的方式，迎向來自新一波的全球

化及數位科技對歐洲文化發展的挑戰，尤其是針對數位科技的日新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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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改變文化及文創產業發展型態，且跨國就業市場因此門戶大開，將

有更多歐洲以外的人力與歐陸人口競爭等現象。再者，如何藉數位科技

為歐洲文化產業開發更廣大的欣賞或消費人口，也是「創意歐洲」相較

於其前身計畫，更企圖誘發的趨勢。 

此外，「創意歐洲」資金的挹注目的雖為鼓勵藝文及文創產業及個

人發展，但僅接受藝文組織、文創機構的整體性提案，以此確保獲挹注

的產業、領域在各面向發展，將均獲得關照的成果。 

筆者參訓的教育暨文化總署 D 司第二處，負責推動「創意歐洲」藝

文發展類計畫，另一部份的「媒體發展類計畫」，則由網路通訊暨科技

總署（DG Communication Networks, Content & Technology）負責，於此

不贅述。就藝文發展類計畫而言，主要含以下工作項目： 

1. 文化子計畫 

(1) 跨國合作型計畫：本計畫旨在建立藝文組織或文創產業的跨國合

作網絡或夥伴關係，及挹注跨國性巡迴活動，辦理展演、研討或

技術開發、觀眾開發兼具的活動。團隊可含歐盟成員國、候選成

員國、EFTA 成員國及歐盟鄰近國家的藝文組織或產業，藉以帶

動相關國際就業市場的拓展及專業交流；其次，則鼓勵申請團隊

辦理的藝文合作活動能夠廣為開發欣賞或消費人口的藝文合作

活動；並善用數化科技進行，或流通活動內容，從而為藝文及文

創產業開發新的經營型態及市場。 

(2) 專業網絡計畫：同樣以歐盟成員國、候選成員國、EFTA 成員國

及歐盟鄰近國家的團隊組成為目標對象，主要以產業間的互動

（business to business）為架構，著重發展藝文及文創產業的跨國

專業合作及技術交流的新網絡，計畫內容鼓勵包含訓練營、工作

坊、研討會、技術研發、政策分析等等。能否藉由這些活動促成

藝文專業工作市場的知識、經驗及技術交流，從而刺激跨國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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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擴大，是本計畫的終極關切。 

(3) 新秀推介平台計畫：顧名思義，本計畫即在鼓勵建立可推介藝文

及文創新秀的平台，為新秀提供可跨國流通、展示作品的機制，

並進一步為其規劃行銷活動，積極提高新秀或新銳的跨國能見

度，與「專業網絡計畫」相較，它強調建立「產業對消費者」的

互動管道，使新秀經產業的系統化推介策略，促消費者以最具效

益的方式認識其作品，為其開發出至少以歐陸為範疇的工作舞

台。 

(4) 文學翻譯出版計畫：歐盟區有 24種官方語言，約 60種官方認可

的地區和少數民族語言，本計畫旨在保存歐陸的文化及語言多樣

性，期望藉由鼓勵稀有語言書寫的小說作品（需為已出版但為首

次送譯的作品），經多種語言的譯介而廣泛流通於歐陸各地及國

際；本計畫同時也要求出版計畫需借助數位科技的優勢規劃行銷

或發行活動。此外，凡獲頒歐盟文學獎的作品，也鼓勵申請本計

畫的補助。 

2. 歐盟文化獎項 

(1) 歐盟文化遺產獎：用以肯定對歐陸文化遺產保存具傑出貢獻的計

畫，共分為保存、研究、機構/個人服務，以及教育訓練/意識促

進等四個子項。 

(2) 歐盟當代建築獎：為兩年一度頒發的獎項，用以肯定對歐陸當代

建築具創新作為及應用技術的計畫，受獎對象兼有事務所或建築

師個人，是目前在歐洲建築界最具信譽的獎項。 

(3) 歐盟文學獎：用以表彰透過當代文學創作，對呈現歐洲文化多樣

性、豐富度及創意極具效益的作家及其作品。評選主要的標準乃

作品是否能超越國界及語言疆界的限制，觸及極為廣泛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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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歐洲跨國界音樂獎：每年皆有 10 位得獎者，用以協助歐陸新秀

音樂家以優質作品積極開發音樂欣賞及消費族群，並勇於克服國

界限制，接近母國以外的聽眾。 

3. 歐洲文化推廣專案 

(1) 歐洲遺產標章：此標章的頒發，是為了建立歐盟成員國人民對於

「具有歐盟價值」的文化遺產的情感，藉此強化成員國人民對於

歐盟的認同感，申請標章的文化遺產將由歐盟及所在地的國家政

府選派代表共同審查，以是否「可反映且促進反思歐洲歷史及整

合意涵」的考量進行評選，藉以對成員國人民傳達歐盟做為一個

生命共同體的真諦；同時也因標章頒發，促進所在地的文化觀光

發展。 

(2) 歐洲文化之都：歐洲文化之都的遴選始自 1985 年，每年共有 2

個城市擔任當年度的文化之都，獲選結果均於該年度的四年之前

公佈，迄今已超過 50 個歐洲城市獲得頒發。文化之都的遴選旨

在標舉歐陸文化的豐富及多樣性，由此提升身為歐盟成員國人民

的光榮感。更實際的效益反映在獲選城市將由執委會挹注預算，

除了供辦理一整年的藝文活動外，更可進行城市文化地景更新或

公共藝術工程，對促進城市觀光經濟極有助益。 

(二) 主要業務：跨國合作型計畫案件分析及建檔 

筆者報到的第一週主要為拜會 D 司司長、認識工作環境、同仁、閱

讀業務資料及處理近用內部網路、資料庫事宜。參訓期間的業務規劃則

在報到第二週後，經由訓練顧問集合同期其他類別的見習生統一商談後

決定。 

由於筆者向訓練顧問說明平日於文化部負責的業務是審查海外文

化據點藝文活動工作計畫及研擬對美文化交流策略，訓練顧問評估該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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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較接近的工作內容，並配合筆者報到時間點，決定分配筆者處理「跨

國合作型計畫」2015 年獲補助案件的分析及檔案建立；另外，因配合四

月底即將辦理 2015 年「歐洲遺產標章」頒布典禮及五月初將於巴塞隆

納辦理的「歐盟當代建築獎」頒獎典禮，筆者也獲叮囑需機動支援活動

承辦人的籌備工作。 

「跨國合作型計畫」的案件分析及檔案建立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工

作，為應歐洲議會不定調閱「創意歐洲」辦理資料，與日後執委會回溯

歷史案件的需求，所有獲補助的案件都需建立為資料庫，小至申請團隊

的成員名稱及所在城市，大至獲補助條件與哪幾項補助指標互相吻合的

分析，都包含至資料庫的類目之中。 

如前述，「創意歐洲」是橫跨七個年度的預算規模，而「跨國合作

型計畫」屬於受理一年期的計畫補助資源（其他子計畫則為兩年、三年

或四年期的計畫補助資源），因此每年都持續有跨國團隊向執委會遞件

申請，2015 年至 2016 年的獲補助案件總計為 80 件，其中 16 件屬大型

計畫（larger scale cooperation project），64 件屬小型計畫（smaller scale 

cooperation project），前者補助由至少涉六國的藝文或文創組織組成的計

畫團隊，補助上限每件 200萬歐元；後者補助至涉六國的藝文或文創組

織組成的計畫團隊，補助上限為每件 20 萬歐元，筆者負責分析及建檔

的資料群即為小型計畫。 

依據「跨國合作型計畫」的補助要點，不論大型或小型計畫，規劃

的活動需優先達到某些效益，以符合「創意歐洲」計畫的推動初衷，執

委會便以這些效益項目做為是否予以補助的考量條件。效益項目概分如

次： 

1. 跨國流通性（transnational mobility）：主要指藝文及文創工作者可因

此獲得跨國性就業機會，或其完成作品或產品可因此跨國流通、販

售；然而執委會更重視的是促成長期、持續的流通網絡，如合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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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夥伴關係等，而不僅僅是活動當下發生時所憑藉的跨國執行架

構，例如巡迴展演。 

2. 觀眾開發（audience development）：所謂開發，可指深化與既有觀眾

的關係、擴大既有觀眾的人口，或多元拓展不同觀眾等。執委會認

為愈廣大的觀眾存在，愈代表文化與其接近的程度。觀眾開發也意

味著藝文或文創產業活動將欣賞者或消費者的立場、需求也考量在

創作或產製流程當中，藝文及文創產業的發展也才能永續獲得來自

觀眾的支持。 

3. 專業培養（capacity building）： 

(1) 數位化：數位變革（digital shift）為當前的文明生活帶來極大衝

擊，文化活動的進行也無可避免必須因應如此現象，執委會因此

重視申請團隊是否能善用數位科技規劃活動、開發商品或工具、

行銷活動、發展專業交流平台，又或者形成開發觀眾的策略。 

(2) 新經營模式：新科技同樣也考驗藝文及文創工作者能否跳脫以往

創作、產製的框架，開發出更有效而與時俱進的經營模式，為作

品的生命週期或產品通路開發、行銷提供有助獲利、自闢財源的

途徑，。 

(3) 教育與訓練：持續鼓勵藝文及文創界能藉跨國性活動的辦理，提

供相關工作者更多元、寬廣的經驗、技術交流管道，從而在交流

過程中，協助開發更多的就業機會。 

依循以上效益項目，筆者在參訓期間內詳閱了獲補助案件的計畫

書，從中分析與效益項目的連結強度，並參照評選委員會的書面意見，

綜合整理出可供綜觀各計畫全貌的簡要說明。藉由閱讀、分析及整理計

畫內容，筆者除了觀察到極為多樣的藝文及文創產業的發展樣態，也見

識到各計畫因需要優先連結以上效益以爭補助，無不在有限的資源及夥

伴關係的前提下，絞盡腦汁規劃可發揮多樣綜效的活動架構，有些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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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爭取資金而在論述及活動規劃上稍顯牽強，但的確開展了筆者對於

藝文推廣策略的視野及想像，也同時吸收到各藝文領域的新近發展趨

勢，如 FabLab、街頭藝術、馬戲藝術、公民藝術家、量子音樂、電競

文創等等。 

另外，從「跨國合作型計畫」的收件內容及優先欲達效益可知，歐

盟執委會並非主要以領域劃分資源的分配，而是著眼於藉強調就業機會

開發、跨國合作平台建立、專業技能交流或訓練，及觀眾開發等策略，

長遠且整體帶動、強化藝文及文創產業的全方位發展，思考已超越單次

性或單目的性獎掖措施的格局；其次，申請團隊因為「創意歐洲」是個

不區分補助領域的單一框架資源平台，於是不得不努力與上下游產業或

相關領域策略聯盟、集思廣益，完成一份同時利他利己，有助產業整體

發展的合作計畫，也應相當有助於催生出泛歐陸的藝文共同體意識，實

值我方深思。  

(三) 次要業務：總署幕僚作業支援 

在「創意歐洲」計畫之外，筆者的訓練單位也需應執委及總署長、

副總署長接待訪團或答覆人民來信、議會調閱資料等要求，配合準備背

景資料，或草擬信函、匯整政策執行資料等等。這類業務的交辦多屬臨

時性，固然發生頻繁，但由幕僚辦公室交辦時多半已有明確立場及固定

說明的方式，整體辦理流程並不會佔去太多工作時段。 

筆者在參訓期間即協助回覆過若干人民來信及準備執委會近年與

捷克、西班牙、歌德書院文化合作案的資料，在其他正式人員的引導下，

這類次要業務讓筆者反而有機會觀察到不論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

者如歐盟這類超大型跨國家組織，其幕僚作業有其舉世皆然的共同原

則，例如人民陳情的事項雖然瑣碎，必須細心為其連結救濟管道才能避

免重覆的來信請求；或訪團的型態或組成極為多樣化，背景資料仍需盡

善串連任何有關的業務單位協助匯整且精簡呈現，以利接見的主管在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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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中能快速瀏覽，不致錯失核心訊息。 

(四) 其他活動：內部行政協調活動參與 

另一項筆者在參訓期間覺得收獲甚豐的活動，是被納入單位的內部

行政協調流程中，從中觀察到單位內工作文化的特性及形成的結果，可

概分為以下兩點說明： 

1. 處務會議：每週一次的處務會議，通常由處長自執委及總署長聯合

召開的會議帶回與處務相關的議題或交辦事項，續由與處內同仁討

論後決定處理程序；此外處務會議也是定期檢視工作進度或成果的

場合，每週皆會有三位表現出色的同仁獲得表揚；若有進度落後的

情形，處長皆採取私下與同仁商談的方式，以平等姿態與同仁討論

解決之道，給予同仁相當的尊重與信任。整體而言，筆者的訓練單

位工作壓力雖大，但因同仁對工作皆極具責任感及榮譽心，再加上

領導的處長、副處長皆是極具幽默感及同理心的主管，因此處務會

議的討論總是無一例外地積極而且輕鬆，任務再艱鉅的工作最後總

是能迎刃而解，如此工作文化絕對可歸功到同仁的自愛負責及主管

務實督導的態度。 

2. 共識營：各總署的人事經費中含有辦理「共識營」的項目，筆者於

參訓期間即參與了兩次，辦理形式皆為一日的外地活動，採半天會

議、半天參訪當地文化設施的流程規劃。此外，共識營並非定期辦

理，而是由需要進行業務協調的單位主管及人員提出要求後再予籌

辦，目的在於暫時放下日常業務、專注於討論如何改善跨部門間的

橫向聯繫，因此活動當日皆命名為 Away Day（見下圖，為共識營

後成員合照）。 

Away Day 的討論都備有事先經跨部門協調好的議題及討論形

式，參與同仁除非另有公務行程，否則皆全數出席。在筆者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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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次活動中，因為有充份的事先規劃，改善橫向聯繫的討論都得

到踴躍且切題的回應，最後協調各方也都達成具共識的結論，也皆

在回到工作崗位後如實執行，但因為各部門工作繁忙，橫向聯繫若

遇到新的分工或歸責不易的業務產生，聯繫不足問題仍然難以避

免，此時就必須仰賴具警覺心且工作視野涵蓋較完整的主管隨時以

共識營或跨部門會議進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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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文化部海外文化交流文化部海外文化交流文化部海外文化交流文化部海外文化交流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觀觀觀觀察察察察 

在筆者受訓期間，適逢文化部設於駐法國代表處的臺灣文化中心於布魯塞

爾舉辦兩項推介臺灣藝文的年度工作計畫，因此筆者特別把握可第一手觀察文

化部海外活動推展情形的機會，出席參與這兩項活動，觀察海外據點業務成果

及瞭解海外觀眾反應。第一場活動為與比利時皇家電影資料館合作的「臺灣電

影全景暨侯孝賢回顧影展」，第二場則為新銳編舞家暨舞蹈家蘇文琪受邀參演

「第 20屆布魯塞爾藝術節」活動；且因合作單位均屬當地主流藝文機構，除了

聲譽卓著外，活動行銷網絡也周延且甚具效益，蘊釀了相當的能見度，即使筆

者原先本於個人興趣及服務於文化部文化交流司的職責考量即會前往欣賞，但

同時筆者也都受到關注藝文活動的當地友人邀約，探詢是否一同與會，顯見兩

項活動經由與當地主流藝文機構合作，並以這些機構為推廣平台，成功地與布

魯塞爾的藝文界及主流觀眾群高度嫁接。 

一一一一、、、、    臺灣電影全臺灣電影全臺灣電影全臺灣電影全景暨侯孝賢景暨侯孝賢景暨侯孝賢景暨侯孝賢回顧回顧回顧回顧影展影展影展影展 

「臺灣電影全景暨侯孝賢回顧影展」活動期間為 5 月 27 日至 8 月 29 日，

安排了一連串在布魯塞爾的比利時皇家電影資料館（CINEMATEK）及 Flagey

藝文中心的映演、講座活動及電影劇照展，另外更延伸至鄰近布魯塞爾的安特

衛普（Antewerp）辦理小型電影展及大師座談（下兩圖為為本活動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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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前因侯孝賢導演新作「聶隱娘」入圍了法國坎城影展的競賽單元，

並隨後在 5 月 24 日獲得最佳導演獎的榮耀，恰巧為原本即安排在布魯塞爾特映

「聶隱娘」的子活動做了最佳暖身及宣傳，特映會當日自活動映前酒會開始，

即吸引了當地重要的媒體及電影界專業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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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特映時，位於布魯塞爾市中心極為熱門的播映場地 UGC 影城更進一步湧

入對侯導作品不論熟悉或首次接觸的一般大眾，使現場座無虛席（見上圖）。侯

導及「聶」片編劇之一朱天文女士於播映前，經由皇家電影資料館的館長 Nicola 

Mazzanti 的介紹，登台向觀眾致意，現場反應極為熱烈；而片長約 90 分鐘的播

映，精巧且完整地交代改編自唐代傳奇小說的女刺客故事，敘事段落清楚，卻

也提供觀眾可自我詮譯的解讀空間。全片終了時，席間響起一片肯定的掌聲。 

筆者尚參加本活動的另一子活動：侯導作品「童年往事」的播映。影片在

當地熱門的藝文機構 Flagey 文化中心播映。Flagey 文化中心前身為創建於 1930

年的比利時國家廣播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for Radio Broadcasting），於 1998 年

獲改建並活化為現在的定位與機構。該中心位於布魯塞爾人文活動極為蓬勃的

Flagey 廣場（Place Flagey）邊，設施包含有音樂廳及小型播映間，以主辦各類

售票的音樂演出及競賽活動為主要營運內容（摘自 Flgey 文化中心官網），但小

型影展及紀錄片播映也頻繁舉行，戶外場地也時常在周末時舉辦露天映演活

動，當地民眾參加極為踴躍。 

 

活動當日也安排播映侯導另一部作品「冬冬的假期」，接連兩場除了有

Mazzanti 館長引言，侯導也親自介紹影片拍攝背景及劇情概念，現場約 150 席

的場地（見上圖，取自 Flgey 文化中心官網）幾近滿座，絕大多數為當地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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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臺灣留學生點綴其中。劇情發展至重要轉折處，觀眾均有即時的共鳴，反

應良好；映後觀眾間對於較不明白的臺灣文化特色或人際互動情節，也引發彼

此討論。整體而言，「臺灣電影全景暨侯孝賢回顧影展」以豐富且時間軸涵蓋完

整的臺灣電影內容，完整呈現臺灣劇情片電影演進的軌跡；而如此的內容因為

有比利時具代表性及影響力的皇家電影資料館策劃在當地主流場地辦理多型態

的推廣活動，使臺灣電影的內涵可以循當地尋常的藝文活動管道傳達給當地民

眾或專業界，使臺灣文化品牌建立於無形之中，的確可做為推動海外文化交流

的佳例。 

二二二二、、、、    蘇文琪蘇文琪蘇文琪蘇文琪「「「「身體輿圖身體輿圖身體輿圖身體輿圖」」」」參演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節參演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節參演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節參演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節 

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節（KunstenFestivaldesArts，簡稱 KFDA）創立於 1994

年，每年 5 月在布魯塞爾舉行，是目前當代藝術界極具指標性的國際藝術節，

旨在交流藝術理念之餘，鼓勵參與者獨立思辯、彼此互惠的藝術價值觀，不僅

是布魯塞爾藝文界的年度盛事，更提供期待開拓國際視野、市場的藝術家一個

有利的舞台。此外，藝術節本身也自製或參與合製節目，2014 年蔡明亮的「玄

奘」即為該藝術節結合比利時、奧地利、韓國及臺灣等地資源的合製節目，獲

得極大的迴響。 

2015 年受邀參演藝術節的臺灣藝術家蘇文琪是國內近年崛起、受注目度高

的編舞家及舞蹈家，經歷過擔任光環舞集舞者、也曾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當代舞

團 Kobalk Works 工作。2001 年起她開始發表獨舞作品，並於 2005 創立「一當

代」舞團，創作結合新媒體、裝置的舞蹈，廣在亞洲、歐洲與不同舞者合作，

近期代表作有「Loop Me」、「ReMove Me」、「W.A.V.E.城市微幅」及「Off the Map

身體輿圖」。蘇文琪的作品「迷幻英雌」曾獲第 8屆台新藝術獎評審團特別獎，

2014 年她更通過文化部與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藝術與科學倍速計畫」

甄選，成為將參與 Accelerate@CERN 駐村計畫的首位臺灣藝術家。 

此次蘇文琪獲邀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節發表的作品是「Off the Map身體

輿圖」，在 5 月 8 日到 30 日的藝術節檔期中，被安排在 5 月 26 日至 29 日的晚

間在布魯塞爾 Balsamine劇場（Theatre la Balsamine）連演四場，並且是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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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推薦的兩個節目之一。依筆者登入藝術節官網售票系統的瞭解，這四場演

出的票券在開演前兩周幾已售罄，除了可見演出內容順利吸引當地民眾的注

意，藝術節平台的推薦與積極宣傳也功不可沒。 

  

筆者欣賞的場次是 5 月 29 日的終場演出，演出場地 Balsamine劇場是一處

經活化再利用的市區設施，前身為比利時 19 世紀時軍營的團練場地，在 1998

年開始整建，並獲得 2003 年巴西聖保羅建築雙年展的銀獎（見上圖，取自劇場

官網）。這座場地設有一座可容納約 170 人左右的小劇場，此外尚有一處劇場咖

啡館，規模雖小，但風貌上與華山文化創意園區有異曲同工之妙。 

演出當天，劇場內觀眾滿座，全程 55 分鐘的舞蹈是舞者肢體與新媒體科技

的互動演出；由舞者自吟的中文旁白，清楚傳達舞者因朋友自殺所感受到的衝

擊與困惑。雖然現場觀眾多數完全不通中文，但藉由舞蹈及搭配的燈光、視覺

變化及旁白的語調，應能明顯感受到哀戚之情；而演後現場發放的中文文本英

譯冊，則終讓觀眾在直接欣賞之外，可藉文字介面再次理解演出概念（下圖為

蘇文琪演出節目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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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筆者實際觀察，蘇文琪此次參演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節，其本身出色的

專業表現，以及積極爭取國際重要藝文節慶做為露出平台，無庸置疑都是可讓

文化交流效益事半功倍、高度發揮的要件。而國際重要藝文節慶的行銷操作、

觀眾開發策略及藝術家交流機制因成熟完整，在文化部海外據點辦理臺灣藝文

推介的年度工作計畫上，確實值得持續加強與這一類藝文節慶的網絡發展，以

及增加對傑出青年藝術家在這方面的參演協助；長遠而言，這類個案式的合作

實績倘累積到相當程度，將成為我國與國際重要藝文節慶主辦單位洽商在活動

中開發特定主題或專有篇幅呈現臺灣藝文的有利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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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此次筆者參與歐盟執委會為期三個月的 NEPT 計畫，獲得的參訓心得及建

議已在以上各段落提及，在此大致可再分為計畫制度、實際訓練及業務啟發等

方面整理說明： 

一一一一、、、、    計計計計畫制度畫制度畫制度畫制度    

  我國做為既非歐盟成員國、候選成員國，也非鄰近國家的國際成員，且面

臨長期對我國不甚友善的外交環境，能有機會藉由經貿雙邊機制爭取到公職人

員赴歐盟執委會見習的機會，實在十分可貴。雖然見習期間僅僅三個月，無法

參與到特定政策或業務的形成、執行及成果評估等完整週期，但筆者仍能藉由

每日與正式人員的共事及相處，觀察到訓練單位的運作，是如何深受歐盟向來

強調和平共榮的理念指導，以此為出發產出各式各樣的政策；並且又如何因為

需要兼顧眾多成員國的利益，在資源分配上時時謹慎地與歐洲峰會、歐盟理事

會、歐洲議會折衝，同時也與各成員國政府保持互信、互諒的友好關係。這類

的考量自日常業務的運作環節中不時展現，對身為在我國中央部會服務的筆者

而言，提供相當具參考價值的宏觀視角，在政策方向的構思及牽涉到各關係方

的利害評估上，是極佳的精神學習典範。 

相對於參訓者對歐盟執委會整體運作精神所獲得的啟發，以筆者觀察，訓

練單位業務給予的個人訓練或衍生的文官交流效益是較為薄弱的，因為儘管歐

盟執委會具備多方管道招募見習人力，也具備專責部門（即人力暨安全總署）

負責管理、接待，但對見習人力的分流或工作分配卻缺乏系統性規劃。 

NEPT 計畫所招募的是各國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公職人員，這類人力通常已具

有工作經歷或專業背景，但筆者在開訓首日的說明會卻獲告知，執委會對 NEPT

計畫人力的應用原則，與藍皮書見習生計畫的人力無異，然而後者人力大多為

初出校園的學生，不必然具備實務工作經驗，與 NEPT 計畫人力相較，顯然對

執委會業務可發生的作用並不同；在分發到各訓練單位之後，卻一律視各單位

的業務情形，混用並機動支援，這對 NEPT 計畫人力而言，除不易獲得與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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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有關的訓練，也影響 NEPT 計畫原設定可促進「歐盟及各國文官交流」的

美意，NEPT 計畫的人力極可能在結訓之後，只累積了較外圍的業務參與經驗，

而非專業核心能力的成長。 

因此就以上心得，建議未來我國在派員參加 NEPT 計畫前，可與歐盟相關

窗口於事前溝通或說明我國人員的受訓旨趣，倘能強調訓練單位需重視我國人

員的既有專業及國內所屬單位的業務經驗交流，據以分發至對應性高的訓練單

位、予以明確且專責的工作，並搭配成果檢討，我國人員的參訓效益應更能再

被提高。 

二二二二、、、、    實實實實際訓練際訓練際訓練際訓練    

就筆者獲派受訓內容的相關心得，正如前段介紹受訓業務的說明，在深入

閱讀眾多獲得「創意歐洲」跨國合作型計畫補助經費的計畫書，以及依循教育

暨文化總署對該型計畫設定應達效益項目（跨國流通性、觀眾開發及專業培養）

所反覆進行分析的工作，筆者清楚地觀察到歐盟文化政策固然著眼於促進成員

國的文化保存、勃興及合作，但更將文化視為一個產業，企圖以「創意歐洲」

計畫為其整體發展環境注入具長期性、可循環不息的運作動能，而非為單一目

的性的文化活動或片面的文化領域發展提供短暫的財務支持。如此的文化補助

策略跳脫了以藝術類別或文化領域，以及活動類規劃為框架的扶植補助思維，

更有助於抑或迫使藝文機構、相關專業工作人放下本位主義，改為構思如何讓

所隸屬的領域自發想、創作、呈現到行銷等環節都得以兼顧的全方位永續優化

計畫。 

誠然，這樣以促進產業發展為思考的文化政策，對泛歐洲的藝文發展反而

缺乏對於提升文化內涵的關照，但歐洲做為一個保有極為多元文化的沃土，更

是一處各色藝文無不想競逐全球能見度的指標性舞台，其蘊藏的文化內涵或顯

現的深度、豐富性自不待言，因此或許不必是，也無法是歐盟藉由公部門資源

能夠輕易介入、主導或影響發展的議題；再者，畢竟成員國政府的意志仍是歐

盟政策運作的憑藉及正當性來源，而「經濟共榮」又是歐盟自前身歐洲煤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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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一路走來的存在初衷，因此若說「創意歐洲」做為一項歐盟文化政策，以產

業發展的角度切入規劃、從而執行，旨在鼓勵形成各國文化界在產業上對內雨

露均霑、對外則以「歐洲藝文」為品牌一貫推廣的合作共榮網絡，它背後的形

成脈絡除了是為因應全球化趨勢及數位科技浪潮所引發對藝文發展的挑戰，另

外也納入了歐盟做為一個超國家組織所受到權責限制等考量，可謂既是因為使

命，也是因為宿命。 

對我國而言，「創意歐洲」可供借鏡的價值在於：它將藝文視為「產業」而

企圖以補助政策打造上、中、下游全方位扶植環境的格局，將有助於引導國內

藝文發展自以個別團隊或藝術家單打獨鬥的生態，朝至少以「領域」為單位的

資源互通、創意共享的模式演進，由此強化藝文界自給自足的能量，更將激發

追求純粹藝術成就以外的產業取向思維，由此開發嶄新的營運型態，嘗試催生

出可兼顧創作、集資及觀眾的多贏局面，為國內藝文界提供另一種穩健發展的

策略選擇；倘能再輔以不論針對藝文人才或欣賞人口都更周延的藝術教育，以

及規模相應的藝文消費市場，相信這個策略能發揮更廣大的效益。 

三三三三、、、、    業業業業務啟發務啟發務啟發務啟發    

筆者於文化部的主責業務為推動臺美文化交流，而此次在教育暨文化總署

所受訓練與歐盟文化外交政策並非直接相關，原因在於歐盟執委會在這個面向

的分工，與大部份的歐洲國家一樣，仍劃分給主政對外關係的「對外行動服務

部」規劃、推動，將文化交流納至外交關係的架構下考量與操作；教育及文化

總署則以成員國為主政範疇，所推動的所有政策雖具跨國規模，但仍屬歐盟的

內政事務。然而歐盟成員國本身即已構成一個小型國際社會，同時也將候選成

員國、EFTA 成員國及鄰近國家視為互動對象，因此整體而言，教育暨文化總署

所推動有關歐洲文化保存及交流的政策，在此前提下也形同是以超國家層次的

決策結果，另外提供這些國家之間從事文化交流的資源及管道。 

循著上述觀察，筆者在受訓期間內獲派參與的「創意歐洲」跨國合作型計

畫雖然直接嘉惠的對象是歐盟成員國、候選成員國、EFTA 成員國及鄰近國家的

藝文組織、文創機構，但我國可相對應的民間團隊或公務部門倘能及早尋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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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組織、機構共同提出計畫申請補助，且或是依「跨國流通性」及「觀眾開

發」的效益考量將計畫執行區域擴大至臺灣地區，我國藝文專業人才及藝文內

涵輸出就能因此延伸出一個與歐陸嫁接的平台，藉以直接深入歐洲藝文的核心

活動。 

此外，筆者在受訓期間自參與的兩項駐法國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的年度計

畫活動也觀察到相似的結果，我國藝文推廣節目若能成功與當地主流藝文機構

合作推動，所獲取的活動效益將因為得以嫁接這些機構既有的藝文專業、形象

品牌及宣傳管道等資源而大幅提高，且事半功倍；除了可極為深入當地社會，

觸及龐大、多元的藝文消費族群，更是以當地藝文界及民情習於接受、瞭解的

形式，與之交流臺灣藝文內涵於無形中。「尋求與當地主流機構或組織合作」其

實已是文化部海外文化據點向來重視的交流策略之一，由筆者觀察的實例成果

證明，這個策略未來更需要持續強化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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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一一一一、、、、    歐歐歐歐盟執盟執盟執盟執委委委委會教育暨文化總署組織會教育暨文化總署組織會教育暨文化總署組織會教育暨文化總署組織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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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筆筆筆筆者結訓證明者結訓證明者結訓證明者結訓證明    

 


